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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由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四年，供珠江三角洲地區生產電線和電纜的銅每年消耗量的平

均增長率為19%，並於二零零四年達到510,000噸，佔中國總消耗量約22.5%。鑑於珠江三角

洲地區電線和電纜行業高速發展，對製造電線和電纜的主要原材料裸銅線的需求量非常

大。

根據上海電纜研究所收集的數據，中國前九位電磁線消耗率最高的行業每年消耗量由

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四年期間以複合年增長率20.75%增長，並在二零零四年達到806,000

噸。報告表明中國電磁線預期每年消耗量將於二零一零年達到1,327,000噸。由於電磁線的

需求增長強勁，董事相信，中國電磁線每年消耗量將遠遠超過其國內年產量。

此外，由於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故中國經濟及（特別是）本集團眾多主要客戶所屬

的製造業預期將持續高速增長。該高速增長預期將繼續為裸銅線和電磁線帶來龐大的需

求。本集團管理層相信，本集團經營規模，加上擴大其生產能力的計劃，為本集團提供一

個發揮發展機遇的穩健平台。

為進一步鞏固本集團在銅線行業的地位並抓住預期商機，董事目前計劃實施下列未來

計劃：

持續利用垂直整合優勢並拓展至業內其他產品

多年來，本集團的垂直整合業務架構已為本集團帶來利益，這是有目共睹的－該業務

架構讓本集團為電磁線生產獲得穩定的必備高質量原材料（即以甲級電解銅製成的裸銅線）

供應（以質量和數量計）。兩家生產工廠地理位置臨近亦使本集團節省運輸和倉儲成本，同

時提高本集團整體生產效率。本集團未來將繼續專注於該垂直整合架構。在取得裸銅線和

電磁線行業有關的經驗後，本集團已準備就緒抓住行業內其他產品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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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本集團的研發

本集團研發小組須完成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制訂計劃或策略如何以現有資源增加產能並

開發新生產技術以提高產品質量。於往績記錄期間，小組已成功增加本集團每年產能。目

前，本集團裸銅線和電磁線每年產能分別達到150,000噸和50,000噸。本集團計劃利用改進

生產技術進一步增加本集團產能並提高產品質量。

通過提升現有生產設施、收購新生產設施和／或併購方式擴充業務

預期中國製造業的發展將導致裸銅線和電磁線的預期需求增長，為抓住機遇，本集團

管理層的中期計劃是進一步通過提升現有生產設施、收購新生產設施和／或併購方式擴大

本集團產能。但是，董事目前並未就何時、何地實施擴大產能措施制訂任何詳盡的計劃，

計劃涉及的任何進一步收購須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用條文和規定。

在選擇收購目標時，董事將考慮下列標準：

－ 目標生產設施是否位於策略性地點；

－ 目標是否擁有具規模的業務，從而享有規模經濟效益；

－ 建議代價是否合理；及

－ 本集團是否可獲得目標的控股權並取代目標的現有管理層。

進行股份發售的原因和所得款項用途

董事相信，股份發售和上市將提升本集團的企業形象，並計劃將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

額用來為本集團資本開支和業務擴充提供資金。董事相信，這將加強本集團資本基礎並改

善其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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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扣除有關估算費用後）約為183,000,000港元至225,000,000港

元。為落實本集團未來計劃，本集團目前計劃將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撥作下列用途：

－ 所得款項淨額約70%（即約128,100,000港元至157,500,000港元）用於擴大本集團生

產能力，其中：

‧ 該部分所得款項淨額約12%（即約15,370,000港元至18,900,000港元）用於提升

現有生產設施；及

‧ 該部分所得款項淨額約88%（即約112,730,000港元至138,600,000港元）用於收

購新生產設施或相關業務，以提升本集團生產能力。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本集團並未確定具體投資目標；

－ 所得款項淨額約20%（即約36,600,000港元至45,000,000港元）用於償還中國工商銀

行提供的貿易融資短期借貸，年利率為5.58厘並將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到期；及

－ 所得款項淨額約10%（即約18,300,000港元至22,500,000港元）用於本集團一般營運

資金。

如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本集團會將約30,270,000港元至36,420,000港元的額外所得

款項淨額用於下列用途(i)約21,190,000港元至25,490,000港元用於擴大本集團產能；(ii)約

6,050,000港元至7,280,000港元用作償還短期貸款和(iii)約3,030,000港元至3,650,000港元用

作一般營運資金。如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未及時用作上述目的，董事目前計劃將該款項

存於銀行或金融機構作為短期存款。


